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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巩乃擅名两宋、沾丐明清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自二十世纪以来，

学者对曾巩的研究不及其他七家平衡，且曾经一度在文学史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无人

问津的阶段。然而从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的荣誉来看，曾巩对后代的影响是非

常深远。 

在现今对的曾巩研究当中，主要着重于散文与诗歌或文论思想等相关的文学

研究方面，对于曾巩阶段性的研究况并没有太多的记载。像韩愈、欧阳修、苏轼的

研究，学者赋予他们各自有个特定的阶段与地点，作为该者在那段时期里独特的文

学创作或思想表现，例如韩愈与潮州、欧阳修与颖州以及苏轼与密州。对于曾巩阶

段性的研究而言，这一方面的研究显然是较为薄弱的。为了加强曾巩在这一方面的

研究状况，于是笔者选择越州，作为对曾巩生平阶段性的研究。越州除了是曾巩十

二年外任、转徙七州的第一站，并且还是曾巩自步入仕途以来，第一次在地方州县

上表现出曾巩的政治管理才能。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是在曾巩的生平研究、政治思

想研究抑或文学创作的研究上，越州对曾巩研究而言，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与重要

性。 

在进入主题内容前，笔者在第一章中分别对论文的研究动机、资料收集与评

述以及研究方法做出论述。主要是因为曾巩的研究状况让笔者深感遗憾与不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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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便以曾巩为研究对象，以期促进自己以及他人今后对曾巩的研究。而本论文以神

宗熙宁二年（1069）至熙宁四年（1071）作为研究范围，并从这一阶段中分为三个

章节，分别为：第二章的重点在于探讨曾巩自求外任的原因，以及曾巩分配到越州

的因素；第三章则是剖析曾巩在离京前往越州任职，直至离开越州任职齐州这段时

期里的心情变化；第四章则是着重于论述曾巩在越州时期的政绩。 

 

 [关键词] 曾巩         越州         自求补外         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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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巩是一位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并有卓越成就的文学家。曾巩不

仅在擅名两宋、沾丐明清，还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从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获

得的荣誉来看，曾巩对后代的影响是非常深远。  

曾巩，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生于天禧三年（1019），

卒于元丰六年（1083）。
1
据李震的研究，曾巩一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即怀志进取、步

入仕途期→初入仕途、校书馆阁期→自求补外、转徙七郡期→受知朝廷、任职京师期。2 

熙宁二年(1069)曾巩自求外任, 担任越州通判，当年六月到任。在自求补外、转徙

七郡期中，越州是曾巩十二年外任的第一站，并且是曾巩自步入仕途以来，第一次对地方

州县进行管制。任职越州通判，可说是在曾巩仕途生涯上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此笔

者认为，曾巩在越州的大小事迹，不论是对曾巩的生平研究、政治思想研究抑或文学创作

研究等方面，都包含着重大的研究价值与重要性。 

 

 

 

 

 

                                                             
1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等点校：《曾巩集•前言》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页 1。 
2
 主要参考自：李震著：《曾巩年谱•前言》，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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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研究动机 

在大学第二年上“唐宋文选”时，笔者的研讨课题目是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

当时笔者便负责整理曾巩的生平资料、时代背景以及后人对曾巩的文学评价。经过初步了

解曾巩在步入政途前后的情况后，笔者便对曾巩其人其文产生了敬佩之心，笔者相当佩服

曾巩在面对困难的毅力与决心。 

在《宋史•曾巩传》中，史臣曾对曾巩的散文作出“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

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3的评价，然而在王琦珍的

《曾巩评传》中却写道“在八大家之中，曾巩的艺术造诣并不及韩、柳，也稍逊于欧、苏，

其文章的思想价值也比不上王安石。”
4
这两种对于曾巩评价的差异，引起了笔者对曾巩的

兴趣。 

在翻阅了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书籍，不难发现后人对曾巩相较于其他唐宋七家的研

究是较少的，例如在张毅的《宋代文学研究》5中，把欧阳修与苏轼的研究状况各自编撰成

一章，但只把曾巩连同苏洵、苏辙的研究状况编撰在北宋中期文学研究一章中的一节而已；

在孙望与常国武的《宋代文学史》
6
中也是如此，把曾巩、苏洵与司马光共编撰为一章；在

《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97-1999）7、（2000-2001）8以及（2002-2003）9三册中，都没

有收录曾巩研究的资料。得知曾巩研究有此现象后，笔者为此而感到遗憾与不平。笔者认

                                                             
3 [元]脱脱等撰：《宋史•曾巩传》第三十册，卷三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页 10392。 
4 王琦珍著：《曾巩评传》，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 年，页 189。 
5 张毅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 
6 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 
7 刘扬忠、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97-1999），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年。 
8 刘扬忠、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2002 年。 
9
 刘扬忠、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2-2003），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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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曾巩在名扬两宋以及明清的文学成就，在现今的研究中不应受到如此的对待。这种

现象的发现，便是启发笔者选择曾巩作为研究对象的因素。 

此外，在“唐宋八大家”中，许多学者都对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在州县的表现

或思想作出研究，并以此为该者的特点，例如韩愈与潮州、欧阳修与颖州、苏轼与密州。

然而对曾巩的而言，明显缺少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笔者选择越州作为对曾巩生平阶段

性研究的原因，是因为越州除了是曾巩十二年外任、转徙七州的第一站，并且还是曾巩自

步入仕途以来，第一次在地方州县上表现出曾巩的政治管理才能。因此笔者认为，越州对

曾巩研究而言，是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与重要性。 

 

第二节：资料收集与评述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的研究相较于其他七家，显得较为冷清。虽然

数量不及其他七家，但对于曾巩各个领域的研究范围却是相当全面的。除了有最为人称道

的散文研究，曾巩的诗歌、思想以及籍贯也是学者们对曾巩研究的研究范围。 

然而对于曾巩阶段性的研究与文献并不多，除了有王铁藩的〈曾巩在福州〉10，主要

是探讨曾巩于熙宁十年（1077）移知福州军州事期间，在福州的政治状况与文学创作状况；

邹自振的〈曾巩知福州的政绩和文学创作〉11，论述曾巩于熙宁十年(1077) 至元丰元年

(1078)，由洪州移知福州军州事期间的政绩与文学创作；张华松的〈曾巩与济南泉水的时

                                                             
10 王铁藩：〈曾巩在福州〉，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曾巩研究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

版社，1986 年，页 253-259。 
11

 邹自振：〈曾巩知福州的政绩和文学创作〉，《抚州师专学报》1988 年第 4 期，页 42-45。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1&CurRec=118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1&CurRec=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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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溯源〉
12
，阐述曾巩在齐州知州任上的一年多时间里，热心文教，钟情泉水，对建设和

弘扬济南文化贡献良多，并且在《齐州二堂记》中对济南泉水的时空溯源，表现出他过人

的渊博学识和精辟见解，对济南泉水文化研究实有筚路蓝缕之功；此外，还有与本论文直

接相关的论著--佘德余的〈曾巩与越州〉
13
，主要是通过曾巩任越州通判的缘由、政绩、

交游与诗文创作三个方面介绍其与越州的关系。 

在张毅的《宋代文学研究》与孙望与常国武的《宋代文学史》中，对于曾巩的研究，

都把曾巩连同他人编撰在一章当中的其中一节而已。此外，在（1997-1999）、（2000-

2001）以及（2002-2003）三册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中，都没有收录曾巩研究的论著

与资料。而在翻阅方建新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
14
以及与曾巩直接相关的研究

论著书籍，如《曾巩研究论文集》15与《曾巩纪念集》16，发现当中所收集的大部分文献，

主要是着重于曾巩在散文与诗歌或文论思想等相关的文学研究方面，对于曾巩阶段性的研

究况并没有太多的记录。 

虽然如此，在曾巩的评传当中，如王琦珍的《曾巩传》
17
与《曾巩评传》

18
、夏汉宁

的《曾巩》
19
以及宋友贤的《曾巩传》

20
，都有对曾巩的生平事迹作出详细的分析与叙述。

                                                             
12 张华松：〈曾巩与济南泉水的时空溯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页

30-34。 
13 佘德余：〈曾巩与越州〉，《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8 卷第 3 期，

页 98-101。 
14 方建新编：《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 
15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曾巩研究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6 江西省社、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等合编：《曾巩纪念集》（1083-1093），南昌：江西省社、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1987 年。 
17 王琦珍著：《曾巩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 

18 王琦珍著：《曾巩评传》，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 年。 
19 夏汉宁著：《曾巩》，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20

 宋友贤著：《曾巩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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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四本传记，在李震的《曾巩年谱》
21
与洪本健的《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

22
中，也

都详细记载了曾巩各个时期的种种事迹。除此以外，在高海夫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

注集评》
23
、陈杏珍与晁继周等点校的《曾巩集》

24
、李震编的《曾巩研究资料汇编》

25
、

《中华大典》
26
、张觉选注的《曾巩散文精选》

27
以及包敬第、陈文华编撰的《曾巩散文选

集》
28
等书，都有对曾巩的文学创作作出详细的校注与分析，并对曾巩的文学成就以及时

人与后人对曾巩评价等作出详细的叙述与记录。 

 

第三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重点，主要是着重于曾巩在越州这一阶段的研究。因此本论文的研究

方法，主要是先以李震《曾巩年谱》、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以及曾巩的评传，

如如王琦珍的《曾巩传》与《曾巩评传》、夏汉宁的《曾巩》以及宋友贤的《曾巩传》为

主，把曾巩在出任越州前后的相关时期、事迹以及文章进行考证与对比，以了解并清楚地

分析与研究曾巩在这一阶段事迹的前后脉络。此外， 笔者也通过《宋史》
29
、《宋史纪事

                                                             
21 李震著：《曾巩年谱•前言》，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 
22 洪本健著：《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23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 
24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等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25  李震编：《曾巩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6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

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 
27 张觉选注：《曾巩散文精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 
28包敬第、陈文华编撰：《曾巩散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

限公司联合出版，1997 年。 
29

 [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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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2
以及《宋代文学编年史》

33
，

让本论文充分把握了曾巩以及北宋时期的政治情况、时代背景。 

至于曾巩在越州的心情变化以及政治状况，笔者主要是通过曾巩在那一时期所作的

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作出分析与推断，以便更好地掌握曾巩的思想情感与了解曾巩在越州

的管理情况。因此，必须从《曾巩集》与《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以及后人对曾巩文

学的研究如《曾巩研究论文集》、《曾巩纪念集》、《曾巩散文精选》等方面入手，充分

了解并掌握曾巩作品中的内容与思想情感。 

除此之外，笔者也会通过同时代的苏轼、王安石、欧阳修以及司马光等人的事迹、

作品以及不同时代学者对曾巩的评价等资料，例如曾肇的〈行状〉以及林希的〈墓志〉等，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侧面地了解曾巩在这一阶段的事迹，作为辅助曾巩事迹的资料。同时，

笔者也会通过一些对曾巩研究的文献资料，如期刊论文或硕士论文等资料，分析与研究曾

巩在越州市的文学创作以及政治管理上的思想、措施等。 

通过综合以上的书目以及文献资料，笔者对该等资料经过进行整理、分析与研究外，

并且从该等资料中得到启发与帮助，更好地对曾巩在越州这一阶段性的研究做出探讨，这

便是笔者对此论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本论文以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熙宁四年（1071）

作为研究范围，并从这一阶段中分为三个章节，分别着重在剖析曾巩自求外任的原因、曾

巩在越州的心情变化以及在越州的政治状况。 

 

                                                             
30  [明]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历代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31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2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3

  曾枣庄、吴洪泽著：《宋代文学编年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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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曾巩与越州 

神宗熙宁元年（1068）正月，曾巩任《英宗实录》检讨官。然而未逾月，便罢检讨

官。熙宁二年（1069），曾巩自求外任，出通判越州。至此开始，曾巩便开始了长达十二

年自求补外、转徙七郡的生活。从熙宁二年（1069）一直到熙宁四年（1071），曾巩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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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任职通判。在进士及第前后，曾巩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以及坎坷的仕途，终于在神宗元

年（1068）于京师任职英宗实录院检讨官。对曾巩而言，当时正是曾巩备受朝廷重用的时

候，但为什么曾巩却不逾月而罢官，并且在次年便自求外任？是什么原因促使曾巩放弃在

朝中为官？为什么要自求外任而不是其他途径？为什么选择会越州为他外任的第一个州县

而非其他州？因此本章将分为两节来剖析曾巩自求外任的原因、越州对曾巩的重要性。 

 

第一节：自求外任之故 

治平四年（1067）正月八日，英宗赵曙驾崩，太子赵顼即位，为宋神宗。当时曾巩

正居京师，为编校史馆书籍。神宗熙宁元年（1068）正月，曾巩被诏令修撰《英宗实录》，

与孙觉等人充当检讨官。在〈英宗实录院谢赐御筵表〉中，曾巩写道：“伏以先帝功德之

殊，将传后世；儒者文章之用，正在此时。猥以空疏，误当属任，甫磨铅而就职，遽置醴

以均恩。”34可见对于这次的诏令，曾巩是感到非常高兴的。曾巩由馆阁校勘、集贤校理

转而修史，而且是修先帝实录，曾巩自然把这一次的职务，当作是神宗对他的一种信任。

对于修撰《英宗实录》一事，曾巩更是相当谨慎与投入。在〈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一文

中，曾巩详细地阐述了对于修撰仁宗皇帝实录一事的准备事项，深刻地体现出了曾巩对此

事的重视与认真。然而这一项修史工作在展开后不到一个月，曾巩便被闲置起来。 

曾巩被闲置的原因，可从苏轼写的〈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一诗中看出端倪。在曾

巩离开京师之际，馆阁同舍按照旧例为他设宴饯行，苏轼即席赋诗一首。诗中写道：“醉

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昔从南方来，与翁两联翩。翁今自憔

悴，子去亦宜然。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那因江鲙美，遽厌天庖羶。但苦世论隘，聒

                                                             
34

 [宋]曾巩撰：〈英宗实录院谢赐御筵表〉，《曾巩集》下册，卷第二十八，页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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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如蜩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35
当中的“醉翁”与“翁”是指欧阳修，而苏轼

在诗中借乐毅与贾谊的被谗，暗示曾巩外任是有人中伤。苏轼把曾巩外任的原因与欧阳修

的遭谤联系在一起，认为曾巩并不是不想在京师留任，而是受到政敌的排斥，无奈之下才

选择自求补外。 

欧阳修因“濮议之争”
36
而遭谤，在这“濮议之争”中诋毁欧阳修最厉害的是吕晦和

彭思永，司马光也站在韩、欧的对立面，而后来反变法最厉害的也正是这班人。37曾巩既

是欧阳修的门生，又是王安石的朋友，因此难免也就被殃及。这一情况使到曾巩在朝中无

法立足，被闲置在史馆中一段时期，最后唯有选择自求补外。 

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而遭谤，于是连上三表三札子，乞罢政

事，后来便出知亳州。一开始，欧阳修的改外任对曾巩的影响还不明显，直到被闲置起来。

然而对于“濮议之争”，曾巩虽倾向于欧阳修之论，但他却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见解。在

〈为人后议〉中曾巩写道：“夫两统二父者，谓加考以皇号，立庙奉祀，是不一于正统，

怀贰于所后，所以著其非，而非谓不变革其父母之名也。”
38
且在文中借鉴许多前人之举，

                                                             
35 [宋]苏轼撰：〈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一册，

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页 244-246。 
36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去世。皇子赵曙继位，为英宗。英宗原为濮安懿王赵允次之子，因仁宗无

后，便立他为皇子。及至即位，朝臣便争行崇奉濮王典礼。欧阳修和韩琦等老臣依旧维持英宗与他

生父间的人伦关系，主张称“皇考”；王珪、吕晦、司马光等人则主张尊为“皇伯”。这场争论最后以

欧阳修、韩琦的主张为定论，史称“濮议之争”。详见[明]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濮

议〉，《历代纪事本末》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页 1348-1350。 
37 王琦珍著：《曾巩评传》，页 30。 
38

 [宋]曾巩撰：〈为人后议〉，《曾巩集》上册，卷第九，页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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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皇考”称号的正确性与否。但曾巩身为欧阳修之门生，不便表明其立场，加上为

避免介入与加深两派之斗争，于是当时便没把这篇议文公开。
39
 

虽然曾巩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论争，然而却也因为曾巩与欧阳修的关系而受到牵连，

被另一方的臣子所排斥于中伤，而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吕公著
40
的指摘。《宋史》记载：

“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41
对封建

士大夫来说，功、德、言三者相较，从来都应是功德高于文章。而吕公著论曾巩，则恰恰

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有意德贬斥他。42当王安石行新法时，尽管吕公著与王安石素有交情，

但他却主张“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当神宗拟用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道“惠

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
43
。可见对于以南人为主体的革新势力，吕公著是带有着明显

的敌意。44而吕公著诋毁曾巩，当是以曾巩与王安石为“朋党”无疑。被朝臣所排斥与抨

击，加上被朝廷的闲置，可想象曾巩当时四面楚歌的情况。由此可见，曾巩的自求外任与

当时候在朝中受到排斥，是有很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曾巩与王安石的分歧，间接成为曾巩自求补外的因素。曾巩是支持王安

石变法的，这不但可从他转徙其州的政绩中找到依据，在曾巩一系列的文章中，当中有许

多阐发对变法的的观点，都与王安石有相同或相近的认知。例如在〈熙宁转对疏〉中，曾

巩写道：“察今之天下，则风俗日以薄恶，纪纲日以驰坏。百司庶务，一切文具而已。内

外之任，则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计，则不足于食货。近则不能不以盗贼为虑，远则不能不

                                                             
39 “治平中，大臣尝议典礼，而言事者多异论。欧阳公方执政，患之。公著议一篇，据经以断众惑，

虽亲戚莫知也。后十余年，欧阳公退老于家，始出而示之，欧阳公谢曰：„此吾昔者愿见而不可得

者也。‟” 详见[宋]林希：〈墓志〉，《曾巩集》下册，附录，页 801。 
40 [元]脱脱等撰：《宋史•吕公著传》第三十一册，卷三百三十六，页 10774。 
41 [元]脱脱等撰：《宋史•曾巩传》第三十册，卷三百一十九，页 10392。 
42 王琦珍著：《曾巩评传》，页 30。 
43 [元]脱脱等撰：《宋史•吕公著传》第三十一册，卷三百三十六，页 10774。 
44

 王琦珍著：《曾巩评传》，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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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狄为忧。海内智谋之士，常恐天下之势不得以久安也。”
45
而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

言事书〉中说道：“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穷

困，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46
在估计宋朝面临的

形势上，曾巩与王安石都有相同的见解。 

对于变法的目的，两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即借变法以强国。历来批评王安石者，

几乎无一不指责他“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而其实，这恰恰正是熙宁变法所要达到的

目的。47在变法的核心问题“理财”上，两人的观念也相当一致。王安石主张“欲富天下

则资之天地”
48
，这与曾巩力主的“理天下之财使赡其用”

 49
的主张是一致的。曾巩在七州

任上都悉心推行新法，当中又汲汲以农田水利为主，并以恢复生产为主的救灾方案，体现

了曾巩理财的观念。此外，在〈申明保甲巡警盗贼劄子〉中，曾巩结合了自己的治理经验，

对保甲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补充意见以促进其完善和推广。
50
曾巩对于变法实施中的弊

端，一直都在摸索与纠正，目的只是希望借变法以解决宋朝的窘困局面。 

在〈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中，曾巩称赞神宗即位以来“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

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
51
由此可见，曾巩是肯

定神宗执行新发的，自然也是肯定王安石。因此曾巩与王安石产生分歧的原因并不是变不

变法，改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变的问题。这包括方法步骤、策略、变法的重点的切入

                                                             
45 [宋]曾巩撰：〈熙宁转对疏〉，《曾巩集》下册，卷第二十九，页 434。 
46 [宋]王安石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上册，卷第二，成都：

巴蜀书社，2005 年，页 21。 
47 王琦珍著：《曾巩评传》，页 38。 
48 [宋]王安石著：〈与马运判书〉，秦克、巩军标点：《王安石全集》，卷第五，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9 年，页 46。 
49 [宋]曾巩撰：〈熙宁转对疏〉，《曾巩集》下册，卷第二十九，页 436。 
50 王琦珍著：《曾巩评传》，页 36。 
51

 [宋]曾巩撰：〈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曾巩集》下册，卷第三十，页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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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问题等等。
52
比如在刑罚方面，曾巩主张慎重用刑，若“其养之有所不足，教之有所

不至，则必责己而恕人”
53
；王安石则强调刑罚，以“征诛”求治，认为“治民当知其情

伪利病，不可示姑息”
 54
以及“罚轻不足以阻奸”

55
；在用人方面，王安石主张任用新进勇

锐之人，而曾巩则主张用有素厉之行的素择之材
56
。 

早在曾巩写于嘉祐三年（1058）的〈与王介甫第二书〉中，便可看出两人对于变法

有着不同的意见。此文章反映了曾巩最集中的变法思想，曾巩认为革新政治，要“则必先

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57，并且劝诫王安石要“务于

达人言而广视听”
58
。在这一封信里，曾巩所讨论的实际上已涉及到变法策略中两个根本

性的问题，即时机的选择与破除阻力的方法。
59
曾巩认为只要变法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更

充分、更成熟，那么实行变法时所遇到的阻力也会较小，变法的效果会更好。然而王安石

并没有接受曾巩的意见。 

其实王安石也是不主张急功邀利，但也不是像曾巩所主张的“待之以久”，因曾巩

的这种主张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显得迂腐。早在至和元年（1054），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提出“深思而慎取”
60
，便透露出王安石对于推行变法的

主张是经过了“深思”与“慎取”的思量，并非是操之过急。熙宁二年（1069），神宗以

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时，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

                                                             
52 宋友贤著：《曾巩传》，页 156。 
53 [宋]曾巩撰：〈洪范传〉，《曾巩集》上册，卷第十，页 161。 
54 [元]脱脱等撰：《宋史•王安石传》第三十册，卷三百二十七，页 10546。 
55 [元]脱脱等撰：《宋史•王安石传》第三十册，卷三百二十七，页 10547。 
56 宋友贤著：《曾巩传》，页 156。 
57 [宋]曾巩撰：〈与王介甫第二书〉，《曾巩集》上册，卷第十六，页 255。 
58 [宋]曾巩撰：〈与王介甫第二书〉，《曾巩集》上册，卷第十六，页 256。 
59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93。 

60
 [宋]王安石著：〈游褒禅山记〉，《王安石全集》，卷第三十五，页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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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学，使於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
61
可见王安石的这一变法的观

点与曾巩的是较为相符的。然而后来由于神宗急于见到变法的效果，加上王安石变法的实

行受到许多朝臣的反对与阻扰，才使到变法的行动变得急骤。 

 

早有意见分歧的两人，后来又因“坐谈”一事加深了王安石与曾巩之间的误会。熙

宁元年四月，王安石由知江宁府赴京就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当月在诸多提议中，王安石和

吕公著提请给讲官赐坐，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以为言是。刘攽率先反对，蜂起拥护攽

议者有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韩忠彦，曾巩亦在其中。
62
王安石恢复“坐谈”的

本意是以讲学作为推行理念的一种方式，来搓杀那些展示自己学识，宿儒硕彦的锐气，改

变因循守旧的观念，为酝酿中的变法铺路。然而在这件事上，曾巩不考究王安石这一举措

的目的，而遵循古礼的规范，就事论事、引经据典地写了〈讲官议〉。“顾仆仆然以坐自

请者也，则世之为此者非妄欤？”63可见曾巩是反对恢复“坐谈”的，但他写这篇文章的

目的是为了“以解其惑”
64
，结果却不自觉中附和了反对变法的反对派，站到王安石的对

立面上。 

 纵观上述所言，可见曾巩与王安石之间虽然存在着误会，并且在某些方面的思想上

有所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彼此的友谊。然而自熙宁元年（1068）以来，当神宗对王安

石的信任日深，且于熙宁二年（1069）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更即时着手实行改革

后，曾巩的处境更是难堪。与时势的不和以及与王安石的分歧，早已使曾巩感到非常的苦

                                                             
61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页 153。 
62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卷八十六，页 4116。 
63 [宋]曾巩撰：〈讲官议〉，《曾巩集》上册，卷第九，页 150。 
64

 [宋]曾巩撰：〈讲官议〉，《曾巩集》上册，卷第九，页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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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与无奈。再加上陷入了新旧两派权力的争斗，在朝中孤立无援的尴尬处境，这都是促使

了曾巩于熙宁二年（1069）上书神宗，自求外任的原因。 

 

第二节：越州之自求？ 

 既然曾巩选择了自求外任，但为什么会选择越州，而不是其他州县？自王安石深受

神宗重用后，朝廷中便出现了许多大臣自求补外以及被外放的现象。如在熙宁二年

（1069），六月，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罢知邓州
65
；十月，富弼罢

相，出判亳州
66
等。杨绘曾说道：“老成之人，不可不惜。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范镇年

六十有三、吕诲五十有八、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

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67由此可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王安石的变法脱

离不了关系，曾巩亦是如此。 

据史书记载以及历来学者的研究，曾巩于熙宁二年（1069）向神宗上书，自求补外

一事是正确无误的。然而对于曾巩出任越州通判一事，通过翻阅元代脱脱的《宋史•曾巩

传》、李震的《曾巩年谱》、洪本健的《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宋代曾肇的〈行状〉以

及林希的〈墓志〉等资料，发现该书籍与文献都只记载了曾巩“出通判越州”，却没有加

以记载曾巩出任越州一事的其它细节，譬如其州县的选择是曾巩自行选择抑或为朝廷所派。 

据《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在熙宁元年（1068），八月壬寅，太子中允、同知谏院

孙觉通判越州。
68
因孙觉疏论邵亢，夺官两级，判越州。

69
《宋史•孙觉传》记载：“邵亢

                                                             
65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四，页 195。 
66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五，页 241。 
67 [元]脱脱等撰：《宋史•杨绘传》第三十册，卷三百二十二，页 10449。 
68

 转引自[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三下，页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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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枢府，无所建明。神宗语觉，欲出之，用陈升之以代。觉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为

希旨，夺官两级。执政曰：‘谏官有出外，无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

住。’觉连章丐去，云：‘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闻罚金贬秩，而犹可居

位者。’乃通判越州。”
70
然而直到熙宁二年（1069），孙觉“诏知谏院，同修起居注，

知审官院”
71
，于是越州通判一职便为悬空。然而曾巩又正于此时上书神宗，自求补外。

因此笔者认为，因在时间上契合，于是朝廷便把曾巩调任到越州，以填补悬空着的越州通

判一职。 

除此之外，在熙宁二年（1069），吕诲罢知邓州、富弼出判亳州、任伋倅黄州、苏

寀知梓州；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改知蔡州、钱藻出守婺州、刘攽通判泰州、吕希道

出守和州、文同出守陵州、苏辙为陈州教授。72这些资料不仅显示出了当时在朝中当官的

许多官吏有自求补外的现象，并且从被分配的地区得知，这些人主要都是被分配到中国东

部地区。（请参考附录二）曾巩自然也不例外，不管是自求补外抑或被分配的州县，曾巩

的情况也与上述众人一样。从东汉起，中国北方渐趋衰颓，南方日益崛起。
73
及至宋代，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加快。
74
因此，

朝廷需要派遣更多的官吏到东部地区的州县进行管制，以稳定东部地区州县的政治局面，

并且确保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熙宁二年（1069），曾巩自求补外，出任通判越州。曾巩由京官降为地方官，实为

外放。后来曾巩又被委派到其他各州担任知州，也就是职位提升了，从六品升到了从五品

                                                                                                                                                                                     
69 曾枣庄、吴洪泽著：《宋代文学编年史》，第二卷，页 680。 
70 [元]脱脱等撰：《宋史•孙觉传》第三十一册，卷三百四十四，页 10925。 
71 [元]脱脱等撰：《宋史•孙觉传》第三十一册，卷三百四十四，页 10925。 
72 主要参考自洪本健著：《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页 217-229 
73 王大建、刘德增：〈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原因再探讨〉，《文史哲》1999 年第 3 期，页 48。 
74 蓝勇：〈历史上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光明日报》第 011 版〈理论周刊〉，

2005 年 11 月 29 日，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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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
75
。与封建时代的其他王朝一样，宋代的政府机构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

76
曾巩

在自求补外前，任《英宗实录》检讨官，是为京官。当曾巩上书神宗后，其申请必须通过

层层上书，经过吏部与尚书的审核与筛选，才可决定曾巩将被分配到的官职与州县。《宋

史•职官志》记载：“吏部，掌文武官吏选试、拟注、资任、迁叙、荫补、考课之政令，

封爵、策勋、赏罚殿最之法。”
 77
此外，还记载了：“掌文武二选之法而奉行其制命。凡

序位有品，寓禄有阶，列爵有等，赐勋有给，分任有职，选官有格，考其功过，计其岁月，

辨其位秩，而以序进之。凡文臣自京朝官，武臣自大使臣以上，选授、封爵、功赏、课最

之事，所隶官分掌其事，兼总於尚书，验实而后判成。以天下职事员阙具注於籍，月取其

应选者揭而书之，集官注拟，考阀阅以定其可否。”
 78
根据上述的资料，笔者因此而判断，

曾巩从京城派放到越州担任通判，是经过中央政府里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与分配，安排相

关的职位与州县于曾巩，而不是曾巩自己要求要到越州的。 

 

 

 

 

第三章：自求外任的曾巩 

                                                             
75 主要参考自杨志玖主编：《中国古代官制讲座》，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页 359。 
76 杨志玖主编：《中国古代官制讲座》，页 243。 
77 详见[元]脱脱等撰：《宋史•职官志》第十二册，卷一百六十三，页 3831-3833。 
78

 详见[元]脱脱等撰：《宋史•职官志》第十二册，卷一百六十三，页 3833-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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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自求补外，曾巩是否真的能欣然接受而无悔？当时的曾巩，是带着怎样的心情

离开京师与出走他州？所谓“诗言志”、“文以载道”，因此要了解曾巩在这段期间的感

受与思想，就必须了解曾巩在当时候所创作的作品。然而曾巩的文学创作以“文”著称，

文章“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
79
。加上在这段期间，曾巩所写的散文较多是以志铭、启

状以及序的文体，当中抒发情感的内容不多，因此较难探索曾巩的情感。虽然如此，但仍

可从诗中一探究竟。 

虽然曾巩的门生秦观曾言：“曾子固文章妙绝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80，而“此语

一出，天下遂以为口实”
81
。陈师道也说道：“世语云：„„曾子固短於韵语。”

82
可见当

时候宋人对曾巩的诗词评价并不高。但经过仔细分析后，后人多给予中肯的评价。如元代

方回评“大抵文名重足以压诗名„„子固诗一扫崑体，所谓餖飣刻画咸无之，平实清健，

自为一家。”
83
此外，清代姚莹在〈论诗绝句六十首〉中写道“文掩诗名曾子固，论才何

与亚欧、王。《南丰类稿》从头读，遗恨何人比海棠。”84由此可见，曾巩的诗是有很高

的研究价值。因此本节将分为三个小节，主要通过分析曾巩的诗作，论述曾巩出任越州的

心情与感受。 

第一节：离京之豁达 

                                                             
79 [宋]曾肇：〈行状〉，《曾巩集•附录》下册， 页 796。 
80 转引自：曾枣庄主编：〈宋文学部一•曾巩〉，《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

员会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第一册，页 1058。 
81 曾枣庄主编：〈宋文学部一•曾巩〉，《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第一册，页 1058。 
82 李震编：《曾巩资料汇编》上册，页 67。 
83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集评》中册，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页 620。 
84 [清]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后湘诗集》卷之九，转引自：李震：《曾巩资料汇编》下册，

页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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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节主要是论述在熙宁二年（1069）离开京师，由北往南到越州时，曾巩的心态变

化。在这段期间，曾巩共作了两首诗以及一篇祭文。通过分析与了解曾巩当时所写的诗文，

发现当中所作的两首诗，较能体现出曾巩在前往越州时的心态。 

第一首诗为〈庭桧呈蒋颖叔〉
85
，是“蒋堂所植，其侄蒋之奇复为转运，乞此诗。”

86
于是曾巩便应蒋之奇之求，写了这首诗。诗中写道： 

樛枝高下秀森森，曾寄名卿异俗心。草舍一时成往事，松身千尺见新阴。 

声清不受笙竽杂，气劲能遗霰雪侵。汉节从来纵真赏，谢庭兰玉载芳音。 

由此来看，在这之前曾巩对于仕途与朝政是怀有许多抱负与志向。然而在朝中经历

了种种挫折以及面对着在朝中孤苦无援的困境，如今的曾巩似乎已不再执着于在朝中为官

的世俗心志。除了欲放下过去在朝中的种种往事，曾巩还正准备到越州一显身手，迎接新

的生活。此外，曾巩还写道“声清不受笙芋杂，气劲能遗霰雪侵”，可见曾巩认为只要自

身拥有才能，不管是到哪里都可以克服困难，并能有一番作为。由此可见，此时的曾巩对

于出任越州一事是带着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而这首诗虽然是曾巩赠

与蒋之奇，作为祝贺与鼓励之用，但诗中之所言，不仅是对蒋之奇而说，也是曾巩对自己

的鼓励，是为曾巩之心声。 

 在曾巩继续在前往越州时，曾经过金山寺，于是便写了〈游金山寺作〉87一诗。诗

中写道： 

候潮动鸣舻，出浦纵方舟。举箔见兹山，岿然峙中流。 

                                                             
85 以上〈庭桧呈蒋颖叔〉诗句，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七，页 117。下文恕不

再注。 
86 详见于〈庭桧呈蒋颖叔〉注释一。[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七，页 117。 
87

 以上〈游金山寺〉诗句，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五，页 66。下文恕不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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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堂出烟雾，缥缈若瀛洲。十年入梦想，一日恣寻游。 

屐屦上层阁，披襟当九秋。地势已潇洒，风飙更飕飕。 

远挹蜀浪来，旁临沧海浮。壶觞对京口，笑语落扬州。 

久闻神龙伏，况睹鸷鸟投。行缘石径尽，却倚岩房幽。 

颇谐云林思，顿豁尘土忧。昏钟满江路，归榜尚夷犹。 

当中的“十年”，便是指曾巩在史馆里为官的那段近九年的岁月。对当时出任越州

的曾巩而言，那段岁月只是一场梦，是不现实的。而“一日恣寻游”凸显了之前在史馆当

官的日子上是场不恣意、是痛苦的梦，今日得此一游，是之前所没有的恣意与逍遥。曾巩

自青少年求学以来，便十分关心国家社稷的政治。在早期的诗作〈冬望〉中，便集中而生

动地反映出曾巩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建立彪炳青史的功业的慷慨意气。88然而自进士及第

后，曾巩先是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直到嘉祐五年（1060）经由欧阳修向朝廷推荐曾巩等人

入京担任编校史馆书籍的工作，曾巩才于嘉祐六年离开太平州，入京任职。在嘉祐六年

（1061）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将近九年的时间，曾巩在史馆里专注于整理古籍。由此

可见，曾巩的那近九年虽在京师当官，但这并不能满足他自年少的期望。 

曾巩在史馆当官的那近九年时间里，似乎活得并不开心。虽然诗中有写道“壶觞对

京口，笑语落扬州”，仿佛透露出曾巩对于离开京师而出任越州这事，有许多的失落与无

奈，主要是因无法在朝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然而曾巩又写道“颇谐云林思，顿豁尘土

忧”，看似金山寺的山水风景让曾巩顿然看破了世俗繁琐之事。曾巩得以看透世事，并在

                                                             
88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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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上得到了解放，于是便不再执着于在京师为官之事，金山寺让曾巩流连忘返，以致

“昏钟满江路，归榜尚夷犹。” 

 这两首诗都是曾巩在前往越州的路途中所作。通过这两首诗，不难发现曾巩在这段

期间的心情是较为豁达与乐观的。虽然曾巩在京师默默的埋头苦干了将近九年，好不容易

得到神宗的赏识，得以任职《英宗实录》检讨官。然而对于面对在朝廷中的尔虞我诈以及

孤苦无援的窘困局面，曾巩如今得以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而远走他州，这显然不尽是坏

事一桩。对于出任越州之事，既然是曾巩自己向神宗请求，毅然决定离开的，那唯有欣然

面对。从以上两首诗所得，曾巩在这时期里，显然是放下了之前的包袱，在精神与心灵上

得到了一定的解脱。 

 

 

 

第二节：通判越州之沉郁 

虽然在前往越州期间所写的诗中，有透露出曾巩豁达、逍遥自在的心态，然而曾巩

真是如此看开了吗？曾巩是否真的能放下一切，在越州乐得逍遥？通过整理曾巩的作品后，

可得知曾巩到达越州任通判的两年时间里，写了许多的散文与诗。然而在这时期曾巩所作

的许多诗文当中，有不少的诗作里都埋伏着曾巩哀愁以及沉郁的情绪在里头，而当中的主

要内容是感叹自己在政治道路上的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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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曾巩写了〈南湖行二首〉
89
。此诗写于熙宁三年初，主要是描述春季南湖

赛船的壮观场面。诗中写道：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风荡漾吹湖波。著红少年里中出，百金市上裁轻罗。 

插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旅唱吴歌。放船纵櫂鼓声促，蛟龙擘水争驰逐。 

倏亲忽远谁可追？朝在西城暮南溪。夺标得隽唯恐迟，雷轰电激使人迷。 

红帘彩舫观者多，美人坐上扬双蛾。断瓶取酒饮如水，盘中白笋兼青螺。 

  生长江湖乐卑湿，不信中州天气和。 

东南溪水来何长，若耶清明宜靓妆。南湖一吸三百里，古人已疑行镜里。 

春风来吹不生波，秀壁如奁四边起。蒲芽荇蔓自相依，踯躅夭桃开满枝。 

求群白鸟映沙去，接翼黄鹂穿树飞。我坐荒城苦卑湿，春至花开曾未知。 

荡桨如从武陵入，千花百草使人迷。山回水转不知远，手中红螺岂须劝。 

轻舟短楫此溪人，相要水上亦湔裙。家住横塘散时晚，分明笑语隔溪闻。 

在此诗中，曾巩先是描绘了在南湖附近热闹壮观的场面，如有在市上裁轻罗的红衣

少年、边行边唱的插花少女、在湖上驰逐的竞舟队伍、以及舟上的美人、游客等。此外，

曾巩也饱览了江南水乡生机勃勃的明媚春光，并大量地把南湖的优美景色描写在诗中，如

荡漾的湖波、开满枝的夭桃、成群的白马与黄鹂，以及迷人的千花百草等等。 

                                                             
89

 以上〈南湖行二首〉诗句，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五，页 67。下文恕不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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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诗中的内容都是在描绘着南湖那迷人春色，但在诗中的一句“我坐荒城苦卑

湿，春至花开曾未知”却透露出曾巩对仕途的无奈与彷徨，尽显了曾巩的悲愁。“荒城”、

“苦”、“卑湿”、“花开”与“未知”，可说是曾巩当时候仕途的写照。曾巩在诗中以

“荒城”来比喻越州，可见他对于坐落越州是有所不满，隐含着牢骚的。至于“春至花开

曾未知”当中的“花”，笔者认为这可说是曾巩仕途的喻体。离开繁华的京师，来到这

“卑湿”的“荒城”中，曾巩对于自己的前途是无法掌握与得知的，就像春至花开般未曾

可知。寥寥的几句诗句，便把曾巩对远涉越州的牢骚、对仕途的不如意而感到的不满，以

及郁闷的心情表露无遗。 

而在〈种牡丹〉
90
一诗中，曾巩则借着对牡丹的描写，来暗喻自己的政治抱负被忽视

的情况。诗中写道： 

经冬种牡丹，明年待看花。春条始秀出，蠹已病其芽。 

柯枯叶亦落，重寻但空槎。朱栏犹照耀，所待已泥沙。 

      本不固其根，今朝谩咨嗟。 

首句的“经冬种牡丹，明年待看花。春条始秀出，蠹已病其芽”，是写曾巩回忆起

以前的日子，曾巩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可以进入官场，并期待有一番作为。然而当

曾巩在京师默默努力了十年后，总算在熙宁元年时被神宗重用为《英宗实录》检讨官，可

说是在政治生涯上崭露头角。然而却因在“濮议之争”事件中，由于与欧阳修的关系密切，

而遭受到他人的诬赖、诽谤。这种诬蔑，破坏了曾巩在政治上的发展道路，使他无法在朝

廷上立足。当中的“朱栏犹照耀，所待已泥沙”，是表示在朝政上的状况仍然不曾改变，

然而经过多年在政治上的浮沉，曾巩的抱负显然有被消磨的情况，就如诗中所写的“柯枯

                                                             
90

 以上〈种牡丹〉诗句，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五，页 67。下文恕不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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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亦落，重寻但空槎”。最后，曾巩以“本不固其根，今朝谩咨嗟”作为结束此诗作，也

是曾巩对于自已的无能为力，无法为朝廷贡献、为国家出力，惟有以叹息回应的表态。 

此外，在曾巩的〈游天章寺〉
91
中，也可发现曾巩有较为消沉与逃避现状的现象。诗

中写道： 

篮舆朝出踏轻尘，拂面毶毶柳色新。曲水岂能留往事，南湖空解照行人。 

最宜灵运登山屐，不负渊明漉酒巾。老去飘零心未折，暂须同醉海边春。 

此诗一开始主要是描写曾巩在天章寺游历时的情景，优美的风景、愉悦的心情。然

而最后的一句诗句却写道“老去飘零心未折，暂须同醉海边春”，把曾巩的压抑与无奈的

情感表露无遗。出任越州通判已有数月的曾巩，其心仍怀有远大的抱负与志向，是不愿屈

服于现状的。然而话虽如此，老来远离京师而漂泊他州的曾巩，面对着如今的窘境也无法

不感到悲伤。因此惟有借助酒醉，来忘却仕途的不如意并获得暂时的慰籍。由此可知，面

对着如此风光明媚的景色，此时的曾巩并无法得到心灵上的愉悦，反而是处于一种压抑与

逃避的状态。曾巩即不愿屈服于现状，但又无法不屈服，惟有用酒醉来暂时的逃避与抑制

其不满。 

从上述的论述得知，在这三首诗中，曾巩由叙事、描物而抒情，借此对其仕途大发

议论。藉由诗中的描写，便可知道曾巩如今虽出任越州多时，但面对自己无法一展所长而

坐落于越州的曾巩，似乎无法不对此而感到悲伤与无奈。而三首诗中的“我坐荒城苦卑湿，

春至花开曾未知” 、“本不固其根，今朝谩咨嗟”以及“老去飘零心未折，暂须同醉海

边春”，似乎都把曾巩的压抑、沉郁、哀愁等感受透露出来。 

                                                             
91

 以上〈游天章寺〉诗句，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六，页 91。下文恕不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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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豁达与沉郁之矛盾 

相较于之前任职越州通判时的沉郁，在熙宁四年（1071）时期，即曾巩在越州任职

通判的后期里，曾巩在心态上有了不同以往的改变。根据分析这段期间曾巩所作的诗当中，

可发现此时的曾巩对于仕途上的起起落落显得较为释怀了，但仍然无法挥走心中的惆怅与

哀愁。 

在〈看花〉
92
中，曾巩虽写花，但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花的赞赏或对自己恬静生活的

满足，而是借赏花来表达自己嫉世愤俗的感情。
93
诗中写道： 

春来日日探花开，紫陌看花始此回。欲赋妍华无健笔，拟酬芳景怕深盃。 

但知抖擞红尘去，莫问鬅鬙白发催。更老风情转应少，且邀佳客试徘徊。 

首句的“花开”可解释为曾巩对其仕途的展望与抱负，曾巩自步入仕途一直以来，

便期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一展所长。然而在朝中十年，曾巩仍等不到该机会--花开，惟独

曾在京师郊野的道路上看过花开。这表示如今的曾巩想起之前选择离开京师而出任他州一

事，是感到欣慰的。惟有远离朝中的纷争，曾巩才得以见到“花开”。如诗中所言“欲赋

妍华无健笔，拟酬芳景怕深盃。但知抖擞红尘去，莫问鬅鬙白发催”，曾巩虽有万般才华，

且欲报效朝廷，然而面对朝中的尔虞我诈，曾巩宁可选择离开。此诗便是曾巩假喜安乐恬

                                                             
92 以上〈看花〉诗句，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六，页 93-94。下文恕不再注。 
93

 夏汉宁：〈曾巩诗歌内容初探〉，《曾巩研究论文集》，页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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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为由
94
，抒发自己洁身自好，不愿卷入朝政中的纷争。而最后的一句“更老风情转应少，

且邀佳客试徘徊”更透露出曾巩面对现况释怀与看开，不再像之前般的沉郁与执著。 

然而在〈会稽绝句三首〉
95
，也可看到曾巩这种不随波逐流思想情感。诗中写道： 

花开日日去看花，迟日犹嫌影易斜。莫问会稽山外事，但将歌管醉流霞。 

花开日日插花归，酒盏歌喉处处随。不是心闲无此乐，莫教门外俗人知。 

年年谷雨愁春晚，况是江湖两鬓华。欲载一樽乘兴去，不知何处有残花。 

此诗的写作表面上是写在会稽山上赏花，而使曾巩流连忘返，但“莫问会稽山外事，

但将歌管醉流霞”、“莫教门外俗人知”以及“欲载一樽乘兴去，不知何处有残花。”实

际上是在讲述着此时曾巩的心情。如今已五十三岁的曾巩，竟有兴致和那越中少年一样，

天天去插花而归，这足已见曾巩此时那满怀童稚与天真的愉悦心情了。96曾巩已离开京师，

在越州任职了超过一年。对于在政治上的不如意，以致离京外任的经历，曾巩似乎已经看

开。 

在这越州的一年多里，较之于年青时的家道坎坷和仕途蹭蹬，以及穷居京师的家庭

不幸和官场倾轧，这无疑是曾巩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活环境。97曾巩致力于政治越州的

政事，并鲜少与在京师为官者联系。诗中的“莫问会稽山外事”、“莫教门外俗人知” 

及“欲载一樽乘兴去”，更显示出此时的曾巩不愿再过问朝政上的纷争，而乐于过着随兴

安逸、闲适恬静的生活。 

                                                             
94 夏汉宁：〈曾巩诗歌内容初探〉，《曾巩研究论文集》，页 204。 
95 以上〈会稽绝句三首〉诗句，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六，页 94。下文恕不再

注。 
96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125。 
97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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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节的论述中，可看到曾巩在越州虽曾带有愉悦、释怀，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

一种片刻和短暂的特点
98
，在曾巩内心深处，其实仍旧带有一种沉重感。曾巩于熙宁四年

写了〈钱塘上元夜禅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
99
，可知曾巩在熙宁四年正月曾离开越州，

在正月十五左右路过杭州，观赏了杭州城中上元夜的灯火。相较于〈看花〉和〈会稽绝句

三首〉的释怀与愉悦，这首诗的创作凸显了曾巩内心的矛盾。这首诗写于〈看花〉和〈会

稽绝句三首〉之后，但诗中的情感却是与之前两首诗不同。诗中写道： 

月明如画露叶浓，锦帐名郎笑语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东风。 

红云灯火浮沧海，碧水楼台浸远空。白发蹉跎欢意少，强颜犹入少年丛。 

此诗虽然主要是在描写席上的欢乐情景，但最后的“白发蹉跎欢意少，强颜犹入少

年丛”却展示了曾巩内心的另一情感。这种情感流露了曾巩对于年华已逝然事业蹉跎的寂

寞感，蒙上了一缕淡淡的哀婉与忧愁。100当中的“欢意少”与当时热闹喜庆的场景形成了

强烈的对比，凸显了曾巩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寂寞感。这种郁郁寡欢的寂寞，即便是曾巩

“强颜犹入少年丛”，却也始终挥不走内心的苦涩与惆怅。 

曾巩藉着对山水自然的客观描绘，在诗中进一步扩大为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相较

于熙宁四年前的诗歌，〈看花〉和〈会稽绝句三首〉的写作表现出当时的曾巩似乎已不再

执着于政治上的不如意，心境上是显得较为阔达。然而一首〈钱塘上元夜禅符寺陪咨臣郎

中文燕席〉，却又把曾巩的寂寞与哀愁表露无遗。这三首诗透露出曾巩在面对仕途失意时

的不同情感，尽显了曾巩在这时期的内心矛盾。 

                                                             
98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126。 
99 以上〈钱塘上元夜禅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诗句，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

六，页 96。下文恕不再注。 
100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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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以上三节，不难发现在出任越州通判这段期间，曾巩在不同阶段中对于出任越

州一事有不同的心态。在前期，由于得以抛开朝中的纷争、离开那四面楚歌的局面，对于

外任一事曾巩是抱着正面的思绪，心境上是较为乐观与豁达的；然而到任越州任职以后，

曾巩显得较为忧愁与压抑。在曾巩所作的诗中，可了解到曾巩是认为自己未能在朝中施展

其抱负，对于仕途的不如意显得沉郁与无奈；到了后期，曾巩对于其坎坷的仕途得以释怀，

但却又隐藏不住他内心深处对仕途不如意的悲哀。由此可见，在熙宁二年（1069）至熙宁

四年（1071）任越州通判的这段期间，豁达与沉郁、释怀与压抑、欢愉与哀愁的情感一直

都在曾巩的内心中交错与重叠。总的来说，面对政治上的不如意，曾巩尽量表现出豁达与

释怀的一面，然而实际上曾巩的内心却是沉郁的、是压抑的、是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寂

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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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越州之政绩 

 虽然在诗的创作中，可看得出曾巩对仕途的不如意以及朝中的尔虞我诈深感不满，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抱负。繁忙的政事，冲淡了曾巩心中的不快感，也使他觉得更

为充实。通判职位，在知州之下，但职权特殊，不但可以与知州均理一州之政，如州府公

事，必有通判副署才能生效。101此次曾巩在越州任职通判，掌握着连署州府公事与监察吏

的实权，可以偕同州府长官处理政务。102可说是曾巩自步入仕途以来，第一次对地方州县

上的政治上，实际进行致力于管辖。 

而曾巩在出任越州的期间，曾写了〈广德湖记〉与〈越州鉴湖图序〉，从文中可得

知，曾巩在这期间对于勘察与治湖方面有一定的研究与成就。然而曾巩在越州时的政绩，

除了有勘查鉴湖以外，在《宋史•曾巩传》、曾肇的〈行状〉以及林希〈墓志〉中，都提

到了曾巩在越州主要还有废除了“以钱助役”的措施，以及协助灾民渡过灾荒。这些措施

的实行有助于越州的发展，并且帮助和减轻了越州人民的负担。因此在这一章中，笔者将

分为三节，剖析曾巩在越州主要的三项政绩。 

 

第一节：勘查鉴湖 

                                                             
101 李孔怀著：《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 年，页 250。 
102

 王琦珍著：《曾巩评传》，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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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熙宁元年（1068），曾巩上书神宗的〈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即已提出“都水

监河渠水利，凡有议论改更，„„令仔细检寻，供报本院，不得漏略。”
103
从中便可清楚

知道曾巩对于农田水利的重视。此外，在勘察、治理鉴湖之前，曾巩还曾写了〈广德湖记〉

104
，可见曾巩对于勘察湖泊有一定的准备与研究。 

曾巩善于议论，但他也擅长于说理与叙事的写作。〈广德湖记〉是曾巩在越州任职

时，邻邑鄞县县令张峋为治理境内的广德湖时，请曾巩为此工程作记。在这篇〈广德湖记〉

中，曾巩除了记述了广德湖的事迹外，也在此文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反映了曾巩“以民

为本”的思想内容。曾巩吸取早期儒家“民惟邦本” 、“民为贵”的思想，把人民的祸

福利害作为衡量治道的事的主要标准。
105
正因为秉持着这种思想，因此不难发现曾巩在任

越州通判所写的文章中，都含有曾巩关心国计民生的思想情感。 

曾巩在〈广德湖记〉中详细考证了广德湖自唐代大历初到宋代康定几百年间的历史，

并且记载了在熙宁二年鄞县县令张峋治湖的政策。透过此文章可知道到广德湖对于鄞县的

用途之广，有“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且“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加

上“而湖之产，有凫雁鱼鳖、茭蒲葭菼、葵莼莲茨之饶”，可见广德湖的水利对于鄞县西

部乡民的生活起居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在这几百年间，人民的“请废湖为田”、民与州

县强吏的“盗湖为田”以及官吏藉由职田“取湖以自广”，多次破环了广德湖。后来几经

当地历任的知州、县令禁止杜绝这些现象而采取了种种的努力和措施，才把广德湖保留了

下来。 

                                                             
103 [宋]曾巩撰：〈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曾巩集》下册，卷第三十二，页 476。 
104 以上〈广德湖记〉的引文，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十九，页 305-306。请恕

不一一作注。 
105

 王水照：〈曾巩散文的评价问题〉，《曾巩研究论文集》，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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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德湖记〉中，并没有大场面或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详细地记载了广德湖的

历史兴衰，表达出希望后人汲取广德湖几经兴废的历史教训，并保持着治湖的成就，以利

于人民。曾巩在此文中一力赞赏鄞县官吏为民造福的功德，以及鄞县人民拥护治理并“愿

致其力”的协同精神，并借此以启发越州官吏和人民效法鄞县，不要废弃那造福越州九百

多年的鉴湖。
106
最后，曾巩还以“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与不幸”，论述了治湖

对于百姓以及政治的重要性。对于此文，明代茅坤是如此评价的：“本末纤悉，得记事法，

才是有用文字。不如〈鉴湖图序〉更妙。”107话虽如此，但曾巩的这篇〈广德湖记〉为后

来勘查与治理鉴湖的工程，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曾巩对水利的重视以及对湖泊的治理方案和见解，除了在〈广德湖记〉中有所体现

之外，在〈越州鉴湖图序〉108中也可了解到。曾巩对越州的鉴湖特别重视，在还未离京前

便开始着手调查越州鉴湖，他便“问湖之废兴于人, 求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到任后，又

在州所、属县广泛访查有关图籍，“问图于两县, 问书于州与河渠司”。除此之外，曾巩

更是亲自到实地勘查验证。在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朝廷颁布了王安石制订的农田水

利法。这项法农田水利法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修整田土、开导沟洫、

以利灌溉，并通泄积水、消除水患，以发展生产，增加百姓与国家的收入。
109
同时，朝廷

又下诏责令各地官吏勘察当地的陂湖堤堰河港，计算工料人力，提出实施计划，并绘制图

籍，申送本州，以便组织施工。110经过多番勘察验证和悉心研究后，曾巩重新绘制鉴湖地

图，并且编纂专书，而〈越州鉴湖图序〉就是为所绘制的鉴湖图撰写的序文。 

                                                             
106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122。 
107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卷八十三，页 4002。 
108 以上〈越州鉴湖图序〉的引文，皆引自[宋]曾巩撰：《曾巩集》上册，卷第十三，页 205-209。

请恕不一一作注。 
109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121。 
110

 详见[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六，页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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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州鉴湖图序〉中，曾巩仔细的阐述出鉴湖的地理沿革、地形地貌、功能利害

以及兴修历史等。通过该文章可得知鉴湖自汉代以来，给越州带来了许多利益。直到“宋

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但为数较少。然而过后的官府虽曾下令制止，更复田为湖，但

却因官吏怠慢法令、执行不力，以致鉴湖缺少统一的规划及管理，至到治平年间，盗湖者

增加至八千多户，占七百多顷。曾巩在这里揭露了安于承平，耽于享乐，因循误政的官场

风气。111鉴湖的水利由于遭受到严重破坏，每逢干旱少雨时节，四周农田尚未干涸而鉴湖

却已先干涸了，这导致附近九千多顷人民的生活，以及农田的生产也遭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与影响。 

由于对鉴湖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因此在针对盗湖为田，导致湖废殆尽的一事，曾巩

是主张复田为湖，对鉴湖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开发。这是因为曾巩发现鉴湖“所谓湖高于田

丈馀，田又高海丈馀，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

者也。”这表示若能充分利用与综合治理，鉴湖既可以灌溉附近许多的田地，使田不因缺

水而干涸、荒废，更不会有水旱之灾。鉴湖的用途甚广，而附近的人民更是受益无穷。 

在此文中，曾巩以实例为据，缜密并科学的历数了鉴湖的利害与兴废的关系，指出

废湖所带来的危害，充分论证了修浚鉴湖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坚决反对“湖不必复”、

“湖不必浚”的论调。此外，曾巩例举了历届以来越州官吏对鉴湖的计算、治理、研究以

及分歧等。在文章的尾端更指出“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

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这是曾巩在文中表明了用法令

禁律，可保证鉴湖修浚工程的进行。 

                                                             
111

 宋友贤著：《曾巩传》页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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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亲临其境，是无法对鉴湖的利害关系有如此仔细并且深厚的见解。因此通过

此文对鉴湖的叙述，可知道曾巩极为勤于政事，不仅爱民恤民，更是识见明敏。对于此文，

明代的茅坤以及南宋的黄震都给与了曾巩很高的评价。如茅坤说道：“通篇点次鉴湖，如

天官家之次三垣五星、二十八纬，以及飞流疾伏，无不擘画如掌。而又恐后之势家，或请

为田而废也，于是又详为辨核参驳。曾公之文固雄，而其经世之略亦概见矣。”
112
黄震亦

言：“蒋堂以后诸公成说具在，南丰具载之以待来者，其事可载国史，而其文可成诵云。”

113后来，由于曾巩调任齐州知州，未能亲自参与修浚鉴湖的工程。然而，曾巩所作的这篇

文章以及工作，为后来的鉴湖治理做出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节：革除“以钱助役”之积弊 

 从北宋初至宋神宗熙宁变法以前这百馀年时间里，北宋实行的是差役制度。114北宋

的纳税户，在王安石变法之前，除交纳赋税之外，还都要依其户等的高低而轮流到各级政

府去服差役。115差役又叫职役，总的来看，是宋朝政府强迫民户所服的无偿劳役。116差役

                                                             
112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卷八十二，页 3958。 
113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卷八十二，页 3958。 
114 王建志：《北宋减免农民赋役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 年，页 12。 
115

 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页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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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类，《宋史》记载“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

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
117
此外，

“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

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

冒名以给役。......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

之户，困于繁数。”118然而这些规定实际上有似虚文，因官绅豪强大地主；在政府衙门有

挂名职务，如太常寺乐工之类；城市居民与商贾；进士及第的人家；僧、道、女户与单丁

户等都可获得免役特权。因此，各种差役就都落在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

民身上。
119
 

在这许多类别的差役中，当中以衙前与里正这两种职役害民最甚。轮充衙前的人，

如遇仓库财物或运送的官物有伤耗损失，必须照数赔偿；轮充里正的，如遇乡里中有不能

按期交纳赋税的，或根本无力交纳赋税的，或税户逃亡了的，都得先为垫付或代为交纳。

遇有恶霸地主，里正无法催税，也必须代交。
120
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所上的

〈论修造札子〉曾云：“臣伏见近日以来，修造稍多。„„修造劳费，不可胜数，臣请且

言诸州买木一事，扰民甚多。衙前皆厚有产业之人，每遇押竹木纲，散失陪填，无有不破

家者。”121可见一旦轮上这一差役，往往因亏失贴赔而倾家荡产。 

                                                                                                                                                                                     
116 王建志：《北宋减免农民赋役制度研究》，页 12。 
117 [元]脱脱等撰：《宋史•食货上五》第十三册，卷一百七十七，页 4295。 
118 [元]脱脱等撰：《宋史•食货上五》第十三册，卷一百七十七，页 4295--4296。 
119 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页 154。 
120 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页 154-155。 
121 [宋]司马光撰：〈论修造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三册，卷三三，成都：

巴蜀出版社，2009 年，页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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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给役不均，负担沉重，差役制度实行起来就非常困难。加上当差在外，寒暑无

时，往往影响家中农事。
122
此外，在仁宗以后，财政困难，使得官吏常常向服役者敲诈勒

索，使百姓的处境更加是雪上加霜，百姓对差役早已怨声载道。为了确保差役的来源，有

些负一路之责的官吏或负一州之责的官吏，从仁宗在位的晚期开始，就已在个别地区试行

了对衙前之役的改革办法。
123
就如钱公辅在明州任知州时，便采取“取酒场官鬻之，分轻

重以给役者，不复调民”124的措施。而李复圭在两浙任职转运使时，也曾实行“悉罢遣归

农，令出钱助长名人承募”125的方法。 

而在曾肇的〈行状〉中提到“为通判，虽政不专出，而州赖以治。初，嘉祐中，州

取酒场钱给牙前之应募者，钱不足，乃俾乡户输钱助役，期七年止。后酒场钱有余，应募

者利于多入钱，期尽而责乡户输钱如故。”126说的是早在嘉祐中，越州府曾实施一项“以

钱助役”的措施，即官府在衙前招募自愿的应役者，而他们的工钱则从州县各地酒场中提

取，不足够的部分，则分摊到百姓身上。这便是张诜在越州通判时，因为当地民户“患苦

衙前役”，因此张诜便“科别人户，籍其当役者，以差人钱为雇人充。”
127
 

张诜当时所提出的“以钱助役”，原本是一项利民的措施，不仅可以减轻百姓的负

担，也可为解决差役的来源问题。然而这项措施却在实行过程中变了样。这一措施是规定

以七年为期，但一些为了中饱私囊的地方官员，仍然实行这项已经废止多年的措施，继续

向百姓摊派和征收钱款，这便导致这项措施从利民变成了害民。在林希的〈墓志〉亦有记

                                                             
122 宋友贤著：《曾巩传》，页 167。 
123 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页 156。 
124 [元]脱脱等撰：《宋史•钱公辅传》第三十册，卷三百二十一，页 10421。 
125 [元]脱脱等撰：《宋史•李复圭传》第二十九册，卷二百九十一，页 9743。 
126 [宋]曾肇：〈行状〉，《曾巩集》下册，附录，页 792。 
127

 详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张诜传》第三十册，卷三百三十一，页 1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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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公阅文书，得其奸，立罢之，且请下诏约束，毋得擅增募人钱。”
128
可见曾巩到任后，

便很快地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便立即下令禁止逾期摊派，革除了这项“以钱助役”在实

行中的弊端。这不仅打击了那些乘机从中贪污的官吏，革除了积弊，并且大大地减轻了百

姓的负担。 

当曾巩革除这一项积弊时，也正是王安石制定新法之一“免役法”的时候，当时为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立保甲法，行免役法，在开封府界试行。129然

而在熙宁四年（1071）十月，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130曾巩并没有完全否定在越州所

实行的募役法，虽然他所维护的方法与新的免役法略有不同，但这与免役法在本质上是相

同的，其要点是原本应衙前等差役，改为民户向官府交钱，官府雇人充役。曾巩革除了这

项“以钱助役”的积弊，正好有助于免役法的正常施行，使一些利国利民措施，可以在完

善的基础上继续施行与发展。 

 

第三节：赈灾救济 

 林希在曾巩的〈墓志〉中提到“岁馑，度常平不足以赈。前期谕属县，使富人自实

粟，得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又出钱粟五万，贷民为种粮，使随岁赋以入，民

赖以全活。”131从这段文章的描述，便可知道在熙宁三年，越州发生大旱，以致赤地千里、

                                                             
128 [宋]林希：〈墓志〉，《曾巩集》下册，附录，页 798。 
129 详见[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卷二百十八，页 5297—5301。 
130 洪本健著：《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页 230。 
131

 [宋]林希：〈墓志〉，《曾巩集》下册，附录，页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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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民遍地。而当时朝廷所给予的粮食，并不足以救济越州的人民。于是身为越州通判的曾

巩，便率领僚属全力投入赈灾救荒
132
。 

在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朝廷曾下令颁布，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行青

苗法
133
。然而在熙宁三年（1069），朝廷下诏说道：“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

为惠恤贫乏，竝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

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134由此可见，当时

青苗法的实施过程并不顺利，因此该法令对百姓的功效并不大。为了要解决灾荒的问题，

并且使越州的人民平安地度过这场旱灾，于是曾巩便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救济的措施。而这

一措施的实行，不仅是用在越州而已，更对以后曾巩转徙他州治理政事时，仍有很大的帮

助。 

在曾肇的〈行状〉中，仔细地记载了曾巩在救灾时所实施的措施，主要有三方面：

一、曾巩下令打开粮库，将粮食赊卖给灾民，欠款规定偿还期限。但因考虑到常平仓的粮

食不足以帮助灾民渡过这次的旱灾，加上为了确保偏远地区的百姓也能购得粮食，于是曾

巩便事先以较高与常平
135
的价格，征得各属县富户的十五万担粮食。这才使百姓“民得从

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馀”
136
，而且有效的控制了粮食的价格，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二、

然而对于“田居野处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疠之虞”137，曾巩考虑到偏远

地区的农民前来领取粮食的困难，加上各处的灾民聚集在一起容易发生瘟疫。因此，曾巩

                                                             
132 宋友贤著：《曾巩传》，页 168。 
133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六，页 269。 
134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六，页 269。 
135 “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

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详见[元]脱脱等撰：《宋史•食货志

上》第十三册，卷一百七十六，页 4275-4291。 
136 [宋]曾肇撰：〈行状〉，《曾巩集》下册，附录，页 792。 
137

 [宋]曾肇撰：〈行状〉，《曾巩集》下册，附录，页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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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实施便民措施，在各地设置了许多赈所，就近派发粮食与灾民。三、曾巩着手于“救其

患”
138
、缓和饥荒的同时，又立足于“复其业”

139
，主张生产自救。由州府出钱粟五万，

贷给农民作为种籽粮，以便各户灾民有能力购买粮种，自行耕种。至于贷粟种所欠的款项，

则规定在收获后随赋税纳入官仓。这些措施对于缓解越州灾情以及生产自救，都起了积极

作用。这使到农民都平安地度过了灾荒，而且使农事赖以不乏，很快地恢复了生产。 

曾巩在越州旱灾时所执行的措施，主要根据〈救灾议〉中他所提出的措施，其措施

要点可总结为“救其患”与“复其业”。写于熙宁元年的〈救灾议〉，主要是针对熙宁元

年七月河北发生的地震和水灾，讨论如何救灾的文章。文中所提出的建议，展现出曾巩对

于救灾行动的精心考虑。曾巩认为发放赈济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应急措施，加上灾祸往往连

年不断，且国库有限，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根源的。因此在缓和灾荒的同时，曾巩并没有

如同一些官吏那样，只着眼于放赈，而是十分注重生产自救。
140
曾巩认为必须看清重点、

把眼光放远，不失时机地及时组织新的生产，让灾民不失平常谋生的能力，还可以有所收

获。这样，即便是连年的灾荒，也不致于使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 

曾巩在〈救灾议〉中所体现出的救灾思想，其形成是否与曾巩在仁宗庆历八年

（1048）至嘉祐二年（1057）间，曾躬耕陇亩、亲自经历过干旱饥荒的威胁有关，这也只

能是的一种揣测了。熙宁元年（1068）六月，河水涨溢，河北恩州、冀州河决，七月北注

瀛州。141于是神宗便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142然此文是曾巩于熙宁元年

（1068）所作，当时曾巩正供职史馆，又有一堂兄在河北重灾区瀛州参与军政，故备知灾

                                                             
138 [宋]曾巩撰：〈救灾议〉，《曾巩集》上册，卷第九，页 152。 
139 [宋]曾巩撰：〈救灾议〉，《曾巩集》上册，卷第九，页 152。 
140 王琦珍著：《曾巩传》，页 120。 
141 详见[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三上，页 102-104。 
142

 详见[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三上，页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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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143
因此曾巩在〈救灾议〉中所提出的建议、措施，都是成竹在胸之策。不管如何，曾

巩这一赈灾救济的思想，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和政治才能，并且反映出曾巩远大的

政治眼光。而对于此文，许多学者都给予曾巩肯定的评价，例如明代茅坤云：“子固大议，

其剖析利害处最分明”
144
，以及清代康熙亦云：“计较利害得失处，经画最周，变通不滞，

可补《周礼》所未及”
145
。 

综合上述所言，可见曾巩不只在文学方面上有重大的成就，在治理政务方面也有一

定的成果。就像明代茅坤在评〈越州鉴湖图序〉中说到的“曾公之文固雄，而其经世之略

亦概见矣。”
146
在赈灾救济方面，清代张伯行在对〈救灾役〉评价时，对曾巩所提出的救

灾措施表示赞赏。张伯行说道：“读子固此议，下为百姓计，上为公家计，大要存破去常

法而速为之赈救，深思远虑，无微不徹，真经济有用之文，学者所当留心者也。”147由此

可见，历代以来，许多学者对于曾巩在治理政务的才能，是给予肯定的态度。 

虽然曾巩对于离来京师而出任越州通判感到失落与痛苦，但曾巩并没有因此而颓废。

曾巩一到越州，便忙着处理越州的政务，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在越州任职两年多的期间，

曾巩的努力，如勘查鉴湖、革除“以钱助役”之积弊以及赈灾救济，这些措施都稳定了越

州的政治局面。这些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充分显示出曾巩绝出的政治才能，证明他青少

年时所谓“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148的豪言并非书生的空谈。 

 

                                                             
143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卷八十六，页 4152。 
144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卷八十六，页 4156。 
145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卷八十六，页 4156。 
146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卷八十二，页 3958。 
147 李震编：《曾巩资料汇编》下册，页 362。 
148

 [宋]曾巩撰：〈冬望〉，《曾巩集》上册，卷第一，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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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与目的，主要是探索与分析曾巩自求外任的原因，以及曾巩在熙

宁二年（1069）至熙宁四年（1071）间，在出任越州的前后事迹、心情变化以及在越州的

主要政绩。综合上述所言，笔者在此论文中已对上述所提出的研究范围作出了分析与整理。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了解到曾巩会自求外任，主要是因为陷入新旧两派权力的争斗，

加上在政事的思想上与王安石有所分歧，以致曾巩在朝中四面楚歌、孤苦无援。虽然曾巩

与王安石在政事的思想上有所分歧，但这不影响彼此的友谊。话虽如此，但在朝中深受他

人的抨击，加上与王安石的分歧，使曾巩在心灵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并且为此而感到苦闷

与悲哀。于是曾巩便于熙宁二年（1069）向神宗上书，自求补外。 

至于出任越州通判一事，通过笔者的分析与研究，得知虽然是由曾巩上书自求补外，

但关于官制与州县的分配，并非是曾巩所能选择的。曾巩的请求主要是经过中央政府部门

的层层上书后，才对此请求作出审核，最后才决定曾巩将被分配到的官职与州县。对于州

县与官制的分配，笔者认为主要是当时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东部地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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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快，需要更多的官吏去进行管理与监督，以确保政治与经济的稳定，而且曾巩在上书

求外时，越州通判一职正为悬空，于是朝廷便把曾巩分配到越州任通判一职。 

曾巩自求补外后，通过分析曾巩该时期的作品，可知道曾巩在熙宁二年（1069）至

熙宁四年（1071）任越州通判的这段期间，内心是非常煎熬的。曾巩在出任越州通判时的

不同阶段中，对于出任越州一事更有不同的心态。豁达与沉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

直都在曾巩的内心中交错与重叠。尽管曾巩努力摆脱面对仕途上不如意的痛苦，寄情于越

州那风光明媚的风景中，但曾巩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诗作，却把曾巩尽力埋藏在内心中的悲

哀与寂寞透露出来，无法掩盖。 

除此之外，通过上述的研究，可了解到曾巩在政治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虽然

曾巩在越州的这一段期间，内心仍对仕途的不如意感到悲伤与痛苦。然而曾巩并没有受到

离京的悲伤情绪影响，反而化悲愤为力量，相当努力地去管理越州的大小事务。曾巩在越

州主要的政绩有：勘查鉴湖、革除“以钱助役”之积弊以及赈灾救济，而这些措施不仅稳

定了越州的政治局面，并且充分表现了曾巩的政治管理才能。 

曾巩自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以来，先是任太平州司法参军。至嘉祐五年

（1060），经由欧阳修向朝廷推荐曾巩等人入京，担任编校史馆书籍的工作，曾巩才于嘉

祐六年（1061）离开太平州，入京任职。而在嘉祐六年（1061）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

将近九年的时间，曾巩一直都在史馆里专注于古籍的整理。直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

曾巩任英宗数录院检讨官，但“不逾月罢，出通判越州。” 149由此可见，虽然曾巩步入仕

途已有十年之久，但在这段期间，曾巩有近九年的时间在史馆工作，甚少几乎没有机会接

触与参与国家的政治。而曾巩转徙七州的这十二年，是他政治生涯中政绩最辉煌的时期。

                                                             
149

 [宋]曾肇撰：〈行状〉，《曾巩集》附录，下册，页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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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出任越州通判，是曾巩步入仕途以来，第一次亲自对地方州县的政事作出治理。作为曾

巩十二年外任、转徙七州的第一站，也作为曾巩治理政事的开始，任职越州通判的开始，

在曾巩的仕途生涯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因此笔者认为，曾巩在越州的各种事迹，包括

心情变化、政治状况等，对曾巩的生平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以及文学创作的研究等，都有

着很大的重要性与研究价值，其影响更是深远广阔。 

笔者认为，本论文虽对曾巩自求外任的原因、曾巩在越州的前后事迹、政绩以及心

情变化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与探索，但对于曾巩在越州其他方面的研究仍需要更多的努

力，如曾巩当时的交友、思想、创作特色等问题。关于曾巩的研究，虽然相对于“唐宋八

大家”中的七大家来说，曾巩的研究稍微薄弱。但曾巩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一位有多方面

贡献和影响的历史人物151，对于曾巩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理应迎头赶上。笔者希望通过

这次撰写本论文，可以丰富自己对曾巩的认识，并且可以促进自己以及他人今后对曾巩的

研究。 

 

 

 

 

 

                                                             
150 高克勤：〈曾巩及其散文述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 年第 8 卷第 4 期，页

22。 
151 吴庚舜：〈宋代文学研究亟待加强—为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而作〉，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

《曾巩研究论文集》，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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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曾巩在越州时期之年谱152 

年份 事迹 作品 

熙宁二年 

（1069） 

曾巩为英宗实录检讨官。 

不逾月，罢英宗实录检讨，

出通判越州。 

临行，馆阁同舍旧例饯送，

众人分韵作诗。苏轼有《送

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闻言事谪官者》（已佚） 

《熙宁转对疏》 

《公族议》 

《庭桧呈蒋颖叔》 

往通判越州中。 

弟曾布徙开封，以韩维、王

安石荐。 

比至淮濒，作《又祭亡妻晁

氏文》。 

 

 

 

《又祭亡妻晁氏文》 

《游金山寺作》 

                                                             
152
 此表主要参考于李震编的《曾巩年谱》、洪本健著的《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曾巩撰，陈杏

珍与晁继周等点校的《曾巩集》以及高海夫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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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通判越州。 

 

 

 

应邻邑鄞县县令张峋为治理

境内的广德湖之请而作。 

为傅向老而作。 

许氏，沈括之母。沈括尝官

馆阁校勘，盖曾巩同僚也。 

李氏，曾巩继室。 

张氏，岳父晁宗恪之母，曾

巩亡妻文柔之祖母。 

为所绘制的鉴湖图所撰写之

序文。 

闰十一月，妹夫王无咎（字

补之）卒。 

十二月，岳父晁宗恪（字世

恭）卒。 

有书致强至，强至复书《回

越州通判曾学士书》。 

《答葛蕴》 

《宝月大师塔铭》 

《题宝月大师法喜堂》（《集》

佚） 

《广德湖记》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 

 

《永安县君李氏墓志铭》 

《寿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 

 

《越州鉴湖图序》 

 

《越州贺提刑夏倚状》 

《贺转运状》 

 

 

《送郑州邵资政》 

《送孙颍贤》 

熙宁三年 

（1070） 

曾巩通判越州，大力赈饥，

民赖以活。 

 

 

曾巩妹婿关景晖乃越之山阴

人，诗云“人道交亲那可

轻”，疑关彦远乃景晖族

人。 

有书致强至，强至复书《回

越州通判曾学士书》。 

《南湖行二首》 

《种牡丹》 

《送任逵度支监嵩山崇福宫》 

《游天章寺》 

《送关彦远》 

 

 

 

《送关彦远赴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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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都官为曾巩妹婿关景晖之

父，关鲁。 

弟曾布为编敕删定官。 

 

 

十一月。 

十一月，兄曾晔之子曾觉病

卒。 

冬。赵抃於是年四月知杭

州，曾巩於翌年移知齐州，

此贺状必为是年冬作。 

柳子玉至越，与之游，相从

半岁。 

晁补之随父适越，从曾巩

游。 

《题关都官宅》（《集》佚） 

《题修广房》（《集》佚） 

《德清县君周氏墓志铭》 
 

《余杭久旱赵悦道入境之夕四郊雨

足二首》 

《请访问高丽世次劄子》 

《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贺杭州赵资政冬状》 

《过高士坊》 

《徐复传》 

熙宁四年 

（1071） 

曾巩通判越州。 

 

 

 

 

 

有书致强至，强至复书《回

越州通判曾学士书》。 

二月，妹夫王无咎葬於南

城。 

岳父晁宗恪与其夫人合葬於

扬州江都县至广陵乡。 

为通判，虽政不专出，而州

赖以治。 

《看花》 

《会稽绝句三首》 

《钱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

燕席》 

《送沈谏议》 

《送赵资政》 

 

 

 

 

《光禄少卿晁公墓志铭》 

《祭晁少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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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知齐州军州事，六月，至

齐州。 

 

 

 

 

 

 

 

 

 

附录二： 

北宋时期地图153 

                                                             
153

 此地图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年，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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